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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条 土地优惠政策 1、龙门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厂的，政府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应土地，投资商占用的土地属农用地的，县政府负责占补平衡，投资商免缴耕地开垦费。投资商也可以
第一条 土地优惠政策
    1、龙门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厂的，政府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应土地，投资商占用的土地属农用地的，县政府负责占补平衡，投资商免缴耕地开垦费。投资商也可以国有土地租赁的方式获得土地。
    2、对客商投资高新技术或固定资产投资额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政府可以划拨方式供应项目用地。
    3、外商租赁龙门经济技术开发区生产厂房的：按每年每平方米30—50元的标准交纳租赁费；租赁原企业现有闲置厂房、场地的，按每年每平方米不高于15员的标准交纳租赁费。
第二条 财政奖励政策
    1、凡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独资、合资企业，自投产之日起，第1—2年由财政给予上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同等数额的奖励；第3—5年由县财政给予上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50%的奖励；前5年由县财政给予上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同等数额的奖励；第6—8年由县财政给予上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70%的奖励；第9—10年由县财政给予上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50%的奖励。
    2、外商利用原企业现有闲置厂房、场地、设施的，其财政奖励还可放宽，具体情况视其经营期限、闲置资产利用及接收原企业人员上岗情况确定。
第三条 收费优惠政策
    对外商投资兴办的独资、合资企业，属县政府出台的收费项目一律免除，须向县以上有关部门交纳的各项费用，由县外商投资服务大厅依据核定的最低标准，一个窗口一次收取。
第四条 环境优惠政策
    1、对来我县投资的国内外客商，由外商投资服务大厅负责办理有关手续。从收到所需文件材料之日起，县内手续二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县以上手续在十五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
    2、外商可依照国际惯例对其在生产经营采取封闭式自主管理，尊重客商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任何单位未经平原县人民政府批准，一律不准到企业检查收费。
    3、对外资企业实行重点保护。对投资大，依法依规经营的企业，有关执法、执纪部门可为企业提供特殊重点保护。
    4、根据内外资企业需求和经营状况，可由平原县人民政府协调金融部门按有关信贷程序为企业提供适量流动资金贷款。
第五条 特殊优惠政策
    对固定资产投资额3000万元以上或国内外名牌企业、500强企业一级从事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机电一体化、节能环保、农业高新技术等领域的独资、合资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办法，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
    第一条 本政策未涉及的内容，可根据内外客商投资项目和投资要求，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另外协商。
    第二条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行。由平原县招商引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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